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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

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19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因交易所要求，公司特对相

关问题回复如下，并进行公告。 

1、报告期内，你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 3.0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591.86 万元，与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差异

较大。请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行业情况及近三年各季度业绩情况说明公司业务开展

是否具有季节性、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加而净利润减少的原因，以及公司 2015 年

是否遵循了一致的收入确认政策。 

回复： 

（一）公司业务是否具有季节性 

公司主要经营电动机、发电机、机械产品、锂离子电池用材料、矿产品、汽车

等的生产制造、开采、开发、销售，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起重冶金行业、采选业、

新能源汽车等行业。 

公司近三年收入利润季度数据如下： 

营业收入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第一季度 143,781,578.35 183,738,631.98   169,178,554.92  

第二季度 257,982,864.93 240,007,410.91   234,468,898.04  

第三季度 238,829,317.33 197,274,743.76   183,398,016.68  

第四季度 214,786,515.11 172,278,328.94   305,801,514.77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第一季度    10,917,449.37     12,033,869.72     17,993,445.45  

第二季度    19,582,603.36     19,382,103.69     16,635,916.17  

第三季度    22,727,729.43     12,260,623.32     10,676,980.64  

第四季度     3,652,983.20  -4,936,716.61  -5,918,574.49  



 

从上表可看出，公司业务没有特别明显的季节性。 

（二）2015 年第 4 季度营业收入增加原因 

2015 年第 4 季度营业收入 30,580.15 万元，同比增长 77.50%，主要是由于第 4

季度合并了米格电机营业收入及新能源汽车电机大幅增长所致，剔除米格电机营业

收入增长 31.98％。 

（三）2015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加而净利润减少的原因 

2015 年第 4 季度净利润-591.85 万元，同比下降 19.89%。 

2015 年 4 季度公司综合销售毛利率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导致收入增长而净利

润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1196.19 万元，同比增长

1929.49％，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3854.98 万元，同比增长 413.66%。 

（四）2015 年是否遵循了一致的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遵循了一致的收入确认政策，2015 年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与上年及以前年度

一致。 

 

2、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8.9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2.55%，应收账

款余额为 6.4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17.94%。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应收账款销售

情形、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等是否发生变动，分析说明应收帐款余额增长与营业收

入增长不匹配的原因，说明应收帐款的回款情况、后续拟采取的回款措施等；说明

你公司报告期对应收账款回款情况的监督是否充分，是否制定了适当的收账政策。 

回复： 

公司报告期应收账款销售情形、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等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动。 

2015 年公司应收账款增长幅度大幅高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合并口径不一致所导致，。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并购了米格电机和九龙汽车，2015 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

收账款包括了米格电机和九龙汽车的全部应收账款（共计 2.39 亿元），合并利润表

中的营业收入只包括米格电机的部分营业收入（共计 0.78 亿元），从而导致应收帐

款余额增长与营业收入增长不匹配。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的销售模式，与终端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的销

售模式、信用政策等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动。 

公司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将销售回款率纳入公司 KPI 指

标进行考核，制定了赊销信用额度进行发货控制，将销售回款作为销售提成的主要

依据，成立了应收账款清欠机构，对呆死账进行催收并对坏账损失进行责任追究，

财务部门与销售部门定期或不定期与客户对账，公司审计部门对应收账款等制度的

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了应收账款发货、开票、回款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监

督和管控。 

 

3、2015 年末，你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56.04%，流动比率小于 1，短期借款期末

余额为 9.11 亿元。请说明短期借款的主要用途，并结合营运资金状况分析公司偿债

能力，详细说明你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偿债保障措施。 

回复： 

2015年公司短期借款增加 9 亿元，借款全部用于以现金方式支付并购杭州米格



电机有限公司与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款。 

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7.17 亿元，比年初减少 1.94 亿元，

营运资金 0.12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2.82%，总的来说，公司营运资金相对较紧，但

负债水平处于合理范围，偿债能力较强。 

公司与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抵押贷款、信用贷款、股权融资等多

种方式，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和并购重组所需资金，公司目前尚有约 3 亿元的银行

授信额度未使用。 

公司良好的盈利是偿债的有力保障。近年来公司围绕转型升级战略，加大对高

效节能电机、新能源汽车电机及碳酸锂等项目的投入，通过并购米格电机与九龙汽

车， 使公司产品结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等均上了一个台阶，预计 2016年公司

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4亿元，未来公司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此外，在必要时由母公司提供担保从银行融资、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增发融资等，

作为补充措施，为公司债务的及时偿还提供了有力保障。 

 

4、报告期内，你公司以现金方式分二次购买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32.62%

和 18.38%的股权，第一次交易确认商誉 7.27 亿元，第二次交易商誉确认商誉 3.71

亿元，两次商誉合计 10.98 亿元。请详细披露该商誉确认的会计处理过程、分两次

确认商誉的原因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意见。 

回复： 

（一） 分两次确认商誉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以

现金方式分二次购买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32.62%和 18.38%的股权，交易完成

后，对九龙汽车持有 51%股权，属于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 

第一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九龙汽车具有重大影响，对这部份股权公司在购买

日之前按权益法核算。2015 年 12月 15日，第二次交易股权转让在扬州市江都工商

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备案登记，公司对九龙汽车的企业合并完成，采用成本法核算，

为便于会计核算，公司确定购买日为 2015年 12月 31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应按以下顺序处理： 

一是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进行调整。 



二是比较达到企业合并时每一单项交易的成本与交易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确定每一单项交易应予确认的商誉或是应计入发生当期

损益的金额。购买方在购买日确认的商誉(或计入损益的金额)应为每一单项交易产

生的商誉（或应予确认损益的金额）之和。 

三是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

价值进行重新计量，确认有关投资收益，同时将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转为投资

收益。 

公司在购买日分一、二次单项交易取得的股权确认商誉是依据上述第二条，不

是两次确认商誉。 

（二） 商誉确认的会计处理过程 

公司以现金方式分二次购买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32.62%和 18.38%的股

权，购买对价分别为 9.5亿元和 5.35亿元，作价基础是基准日（2015年 8月 31日）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九龙汽车 100%股权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

1416号资产评估报告中收益法评估结果 29.12亿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2015]第 1416 号资产评估报告，九

龙汽车基准日（2015年 8月 31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7.12亿，考虑评估增值

所得税的影响，九龙汽车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6.83亿。第一次交易时间接近于

基准日，交易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采用基准日九龙汽车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6.83亿）。鉴于二次交易均基于同一基准日评估结果，评估基准日至购买日之间

有营运收益，购买日九龙汽车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参照基准日的评估结果进行调

整后为 8.94亿元，基准日至购买日九龙汽车按公允价值调整后净利润为 2.11亿元。 

根据前述会计处理原则，于购买日,商誉确认过程如下： 

(1)第一次交易持有 32.62%九龙汽车股权应确认的商誉 

=第一次单项交易成本 9.5 亿元-交易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的份额（6.83*32.62%）=7.27亿元 

(2)第二次交易持有 18.38%九龙汽车股权应确认的商誉 

=第二次单项交易成本 5.35 亿元-交易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的份额（8.94*18.38%）=3.71亿元 

购买日合并报表应确认的商誉=7.27+3.71=10.98亿元 

公司按照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会计处理，于购



买日分别计算两次单项交易取得的股权应确认的商誉，并以两次单项交易股权应确

认商誉之和作为购买日对九龙汽车的合并商誉，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

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

等相关规定。 

5、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资金拆借本息”余额为 821.14 万元，资金

拆借方为赵卫东。请结合相关矿产的勘探、开发情况，探矿权、采矿权的预计收益

情况等，补充披露该其他应收款的收回计划、你公司是否已经充分计提坏账准备。 

回复：根据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赵卫东签订的关于

“江西省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以下简称茜坑探矿权）的合作协议，

公司和赵卫东双方分别享有茜坑探矿权由探矿权转采矿权后采矿权收益（该收益不

包含选矿产生的收益）80%（公司）和 20%（赵卫东）的权利。由于茜坑探矿权登记

在公司名下，公司和赵卫东双方同意设立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宜丰分公司（以

下简称“宜丰分公司”，其中公司享有 80%权益，赵卫东享有 20%的权益）具体实施

茜坑探矿权的采矿业务。由于赵卫东资金方面的原因，赵卫东和公司签订了协议，

由公司帮赵卫东垫付用于宜丰分公司运作的相关费用，但垫付费用需按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0%乘以占用天数来计算资金占用费。截止 2015

年 12月 31日，公司已投入宜丰分公司 3863.52万元，赵卫东拆借资金 772.71万元

(3863.52*20%)本金，加上 2014年 12月 31日确认的资金占用费 48.43万元，合计

公司应收赵卫东拆借本息金额 821.14 万元。公司基于赵卫东现有的资金的承受能力，

本着谨慎原则，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对代赵卫东垫付的采矿项目投入资金暂不确

认资金占用费收入，根据实际收取情况在以后期间进行确认收入。 

公司已于 2014年 5月 15日将茜坑探矿权中的 0.11平方公里转为了采矿权（狮

子岭矿区采矿权），由于修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狮子岭矿区到报告期末仍然未进行

采矿作业，公司正在加紧修建进度，预计 2016年 10月试开采。 

根据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年采选 120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

报告经济效益预测（单位：万元）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年 2019 年 2020年 

营业收入 220 220 12000 12000 12000 

净利润 0 0 3000 3000 3000 

    根据《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宜丰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宜丰

县茜坑锌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的合作协议》及《“江西省宜丰县莤坑锌多金属矿普

查”探矿权前期费用偿付的承诺》，宜丰分公司以后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赵卫东享有



20％部分应先偿还公司应收资金拆借本息，根据上表的预测数据，分公司未来业绩

可以保证赵卫东归还拆借本息。因此，应收赵卫东资金拆借本息不存在重大收回风

险。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按照账龄分析法对赵卫东 821.14

万元的资金拆借本息提取了 73.33 万元坏账准备，并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定。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六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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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公司报告期应收账款销售情形、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等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动。
	2015年公司应收账款增长幅度大幅高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合并口径不一致所导致，。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并购了米格电机和九龙汽车，2015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包括了米格电机和九龙汽车的全部应收账款（共计2.39亿元），合并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只包括米格电机的部分营业收入（共计0.78亿元），从而导致应收帐款余额增长与营业收入增长不匹配。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的销售模式，与终端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的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等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动。
	公司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将销售回款率纳入公司KPI指标进行考核，制定了赊销信用额度进行发货控制，将销售回款作为销售提成的主要依据，成立了应收账款清欠机构，对呆死账进行催收并对坏账损失进行责任追究，财务部门与销售部门定期或不定期与客户对账，公司审计部门对应收账款等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了应收账款发货、开票、回款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监督和管控。
	3、2015年末，你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6.04%，流动比率小于1，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9.11亿元。请说明短期借款的主要用途，并结合营运资金状况分析公司偿债能力，详细说明你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偿债保障措施。
	4、报告期内，你公司以现金方式分二次购买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32.62%和18.38%的股权，第一次交易确认商誉7.27亿元，第二次交易商誉确认商誉3.71亿元，两次商誉合计10.98亿元。请详细披露该商誉确认的会计处理过程、分两次确认商誉的原因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5、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资金拆借本息”余额为821.14万元，资金拆借方为赵卫东。请结合相关矿产的勘探、开发情况，探矿权、采矿权的预计收益情况等，补充披露该其他应收款的收回计划、你公司是否已经充分计提坏账准备。
	回复：根据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赵卫东签订的关于“江西省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以下简称茜坑探矿权）的合作协议，公司和赵卫东双方分别享有茜坑探矿权由探矿权转采矿权后采矿权收益（该收益不包含选矿产生的收益）80%（公司）和20%（赵卫东）的权利。由于茜坑探矿权登记在公司名下，公司和赵卫东双方同意设立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宜丰分公司（以下简称“宜丰分公司”，其中公司享有80%权益，赵卫东享有20%的权益）具体实施茜坑探矿权的采矿业务。由于赵卫东资金方面的原因，赵卫东和公...
	公司已于2014年5月15日将茜坑探矿权中的0.11平方公里转为了采矿权（狮子岭矿区采矿权），由于修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狮子岭矿区到报告期末仍然未进行采矿作业，公司正在加紧修建进度，预计2016年10月试开采。
	根据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年采选120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报告经济效益预测（单位：万元）
	特此公告。



